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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提升既有研究的样本可比性、降低样本选择性偏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文章利用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

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户口登记类型为农业户口和“农转非”居民户口的样本,估计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对农

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并通过倾向值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主要结论有:(１)本地人口中农民工受到户籍歧视

使得其工资率减损６．４％;流动人口中农民工受到“户地双歧视”使得工资率减损９．３％,其中含２．９％的户籍捆绑

性地域歧视.(２)流动农民工受到的地域歧视使得其工资率减损７．６％,流动“农转非”群体则未受到显著地域歧

视.(３)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相互独立而又相互影响,前者需要更快更全面的制度性户籍改革,后者需要长期的

文化思维转变和精神文明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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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２０１７年中国流动人口规模达２．４４亿,占总人口的１８％.庞大的流动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农民工,
依据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估算,其占比达到８１．６％.由于农民工的身份具有农民

和工人的复合性,与城市工人相比其农业户籍属性处于弱势地位,主要表现在就业市场和工资水平

上,一般将其称为“户籍歧视”.户籍歧视使得农民工工资被隐性地消减,微观上造成农民工个体收入

的减损,宏观上则扩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加剧城乡二元结构分割[１].只因户籍的不同,农民工

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遭受歧视性的待遇,这严重阻碍了其与本地城市居民的经济同化过程[２].因此

户籍歧视问题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成为社会反响强烈、学界广泛关注的热点[３].

１４１



农民工除了复合性的农民与工人身份,还有一个重要特征是“流动性”,即外来人口.作为一个深

受千年儒家文化熏陶的文明古国,“家文化”始终是中华民族核心文化之一,由此形成的“熟人社会”即
富有人情味的交往传统,也导致了在市场化条件下,偏爱本地劳动者情况[４].农民工就成了被本地人

歧视的“外来人口”,一般称其为“地域歧视”,地域歧视的存在使得外地人口工资率远低于本地

人口[５].
目前关于户籍歧视、地域歧视与农民工工资率的研究成果其实比较丰富.其中关于户籍歧视的

主流分析方法是工资分解,通过各种分解理论方法解释工资的来源:多少基于禀赋差异,多少基于户

籍歧视.Meng和Zhang使用Brown分解方法发现１９９５年户籍歧视因素对上海民工和工人的收入

差异的贡献高达１００％[６].王美艳分别用 Oaxaca和Brown的分解方法分析我国大城市农民工和城

市工人的工资差距时发现,户籍歧视可以解释 ２０００ 年工资差距的 ７６％、２００５ 年工资差距的

５４％[７][８].孟凡强和邓保国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２００６年数据,釆用 Melly提出的分位数分解方

法[９],分析发现全国及东、中、西部城乡劳动力由户籍歧视造成的工资差异在低分位数到高分位数上

升过程中均呈现缩小的趋势,说明工资收入越高的群体,其在工资获得方面所遭受的户籍歧视程度越

低[１０].章莉和蔡文鑫使用无条件分位数分解方法对２００７年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收入户籍歧视程度进

行了考察,结果显示户籍歧视可以解释农民工和城镇职工平均收入差距的近三分之一[１１].关于地域

歧视,其概念未能统一,范围模糊,相对户籍歧视更为复杂.陈科汝就认为地域歧视是因户籍不同而

造成的区别对待,户籍制度是其制度性根源[１２];陈东军和谢红彬认为城市人歧视农村人,既属于户籍

歧视,也属于地域歧视[１３].这都表明地域歧视更为隐性和复杂,与户籍歧视可能存在交互影响.地

域歧视中最突出、最常见的是“外地人”歧视.由于本地人在诸多方面相对外地人存在明显的亲缘或

地缘优势,且熟人社会中,为了避免“得罪”潜在的“贵人”,用人单位总是倾向于优待本地员工,反过来

“遭罪”的就是外地人,其中工资率水平就是典型表现.刘亮等通过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区域数据研究

发现,外来劳动力在获得一级市场的就业机会方面受到了明显的地域歧视[１４].张皓星利用２０１１年

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发现我国劳动力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地域歧视现象:本地人比外地人工资高出

４６．８％[４].
应该说既有研究对户籍歧视、地域歧视和农民工工资率差异的关系展开了深入分析,但依然有值

得商榷之处.其一,在研究户籍歧视时,由于地域歧视的隐性特征,直接从工资差异中分解出的户籍

歧视是有偏估计.比如王美艳通过“五普”数据和Brown分解方法分析外地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的

工资差异,认为户籍歧视能解释４３％[１５].不过仔细推敲发现,部分外来劳动力具有两个特征:拥有外

地户口及拥有农业户口,因此导致外地劳动力和本地劳动力之间工资差距的因素除了户籍歧视外,还
可能包括地域歧视.其二,同时关注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的研究非常鲜见,现有文献在考察户籍歧视

问题时大多忽视了地域歧视[１４].文献梳理发现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是章元等对两种歧视的同步关注,
其将城市劳动力市场区分为本地工人、本地农民、外地工人和外地农民,分割之后再两两组合即可分

别估算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１６][１７],堪称经典,不过依然有不足:将全体农业户口和全体非农户口作为

户籍差异的表征,这其实也是其他多数关于户籍歧视研究常见的处理方式,看似合理,其实是值得商

榷的,这也是本文即将梳理的第三个商榷点.其三,样本可比性产生的内生性偏误.绝大多数研究都

是直接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分别作为研究的实验组和参照组.这种比照方式的不足在于农业户

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差异不只是户籍而已,更多的是包含了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教育程度等,在估计户

籍歧视对工资的影响时,会因样本选择产生严重的内生性,一般也会得到高估户籍作用的结果.此时

的户籍歧视没有剔除其他内生于户籍的因素的影响,农业户口与非农户口是两个群体的综合差异,而
不是独立的户籍差异.为此,研究户籍歧视,以所有的非农户口作为参照组有欠妥当.

鉴于既有文献的不足,本文期望达到以下目的或创新:第一是同步研究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并
尽量剥离出“纯”户籍歧视和“纯”地域歧视,同时讨论两者可能的相互影响,这对流动人口更为有意

义,因为大部分流动人口兼具农业户口和外来人口两个特征.第二是寻求更为合适的比较对象,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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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对象的同质性,最大程度降低样本选择产生的内生性偏误.本文选择“农转非”居民作为参照组,
而不是全体非农人口,这一点对本研究非常关键,也是对既有研究的一种推进.经历过“农转非”的城

市居民在特征上具有和农业人口最为相近的禀赋条件和个体特征,包括社会资本、生活环境、教育过

程等方面的体验,尤其是有农业户口经历,相对而言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可以最大限度剔除农业户口

与非农户口除了户籍之外的其他差异的影响,从而降低样本选择误差产生的内生性,更加精准估计户

籍制度对工资率的独立影响效应.众所周知,非农人口只有部分是“农转非”而来,剩下的大部分非农

人口的信息因与农民工群体差距大而会影响估计结论,既有研究几乎都存在这一问题,本文尝试进行

矫正.对于这点创新,数据是关键.幸运的是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MDMS)相比之

前的几轮调查提供了更为细化的户籍登记信息,不再局限于农业户口和非农户口两种,还包含“农转

非”样本,实为难得的研究数据.第三是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进一步控制内生性,并进行稳健性检验,
从而得到较为稳健可靠的估计结果和研究结论.尽管如此,本文可能依然存在不足.农转非与农民

工的比较研究不乏文献,但农转非产生的渠道可能不同,包括选择性农转非和政策性农转非,它们本

身可能存在机制差异[１８].但鉴于 MDMS数据的局限,本文不能区分和比较选择性农转非和政策性

农转非的差异.也正因如此,选择倾向值匹配方法可能难以完全消除选择性偏差带来的影响.本文

后续部分的内容安排为:第二部分是数据与变量,阐释本文样本与既有研究的差异和优势;第三部分

是实证研究,分析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第四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二、数据样本、变量设计与实证策略

(一)数据与样本选择

本文数据来自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是由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当前为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组织的在流入地对流动人口进行的连续断面调查.以在流入地居住

一个月以上,非本区(县、市)户籍的１５~５９周岁流动人口为调查对象,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

生动态监测调查在流动人口全员信息系统２０１４年年报数据基础上建立的抽样框中选取,采取分层、
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方法进行抽样;调查区域涵盖全国内地３１个省、市、自治区,总计２０．６
万个样本.其中为了与流动人口进行比较,在北京、上海、大连、无锡、杭州、合肥、广州、贵阳等８个城

市对本地户籍(区、市县)１５周岁及以上男性和女性人口进行了调查,获得１．６万个样本.
基于研究目的,不是所有样本都适合实证研究.首先,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农民工,按照对农民工

的一般理解,主要是以“务工”而获取工资的那部分人口,不是私营企业主或雇主,因此在 MDMS中

与之对应的样本为就业身份是“雇员”的人口(筛选后流动人口调查有９６５１１个“雇员”样本,本地户籍

调查有７４８３个“雇员”样本).其次,MDMS中将户籍登记类型记录为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农业转

居民户口(“农转非”)和非农转居民户口四种,本文研究户籍对工资的影响,其中参照组与实验组(农
民工)的样本特征需要尽量一致,选取具有城市户籍的“农转非”群体作为参照组,因为他们和农民工

群体具有最为相近的特征,尤其是农业户口经历,而这些经历往往和社会资本、教育、个人禀赋等影响

工资水平的因素相关,能大大降低样本选择偏差带来的内生性(进一步筛选后流动人口调查中农业户

口样本有７８７１１个,“农转非”样本有１２８８个;本地户籍调查中农业户口样本有３０１个,“农转非”样本

有４４２个).最终在剔除跨境流动等可能影响结果的样本后,流动人口总样本为７９９１６个,本地户籍

人口总样本７４３个.应该说数据和样本选择是本文区别于既有文献的一个关键特征和研究推进.
(二)变量设计

依据本文研究目的,设定的核心变量如下:(１)工资.和多数实证研究一样,基于小时工资率进行

考察,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询问了调查时点上一周的工作小时数和上个月(四月)的工

资,将周工作小时数乘以月平均周数(四月为３０天,约４．２９周)计为月工作小时数,然后将月收入除

以月工作时间得到小时工资率,在模型实证时取自然对数作为因变量.(２)户籍.本文关键是考察户

籍与地域差异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其中户籍是关键,其不仅将居民分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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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还因人口的流动性分为“本地户口”和“外地户口”,当考察本地户籍人口时,仅含“纯”户籍歧视;
当考察流动人口时,则同时包含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收集

到四种户籍登记类型: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农业转居民户口(“农转非”)和非农转居民户口.上文

已重点讨论了本文样本选择的考究,关键是尽量排除两种类型样本的异质性,使其具有可比性,这也

是本文区别于多数既有文献的进步.本文的户籍是一个二值变量,其中农业户籍取值１,“农转非”户
籍取值０.(３)流动范围.相对于本地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跨区流动性可能是影响工资率的重要因

素.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登记了样本的流动范围,包括市内跨区(市县)、省内跨市以及跨省

(剔除跨境样本).(４)流动时间.该指标反映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时长,通常来说流动时间越长,其
经验可能越多、工作稳定性可能越好,这会影响到最终的工资率.(５)农转非与农民工选择性差异,比
如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本健康水平等,这些显然会影响两者的工资率差异.但鉴于２０１５年 MDMS调

查数据的限制,没有直接可用的指标,这里基于“您目前参加下列何种社会医疗保险?”问题进行代替,
该问题既考虑到社会保障,又侧重医疗健康,因此以此来作为控制社会保障状况、人力资本健康水平

的变量.
影响工资率的因素非常多,也得到很多研究证实,在估计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对农民工工资率的

影响效应时需对这些因素加以控制.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基于明瑟工资方程,还考虑年龄的平方;需
要说明的是因调查数据中无“经验”的代理变量,以年龄替代“经验”指标)、婚姻(已婚或未婚)、受教育

年限(未上学为０年、小学６年、初中９年、高中１２年、大学专科１５年、大学本科１６年、研究生及以上

２０年)、职业类型(将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公务员,办事人员和有

关人员归为一类: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将经商、商贩、餐饮、家政、保洁、保安、装修以及其他商

业、服务业人员归为一类:商业服务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和生产、运输、建筑、其他生

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归为一类:生产运输人员;无固定职业和其他归为一类:其他职业人

员,后文实证时以该类为参照组)等等.
(三)实证策略

本文同时研究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即有四个研究样本(两两比较,如图１):外地农业人口、外地

“农转非”、本地农业人口、本地“农转非”,对他们分别两两组合形成四种样本类型:流动人口、本地人

口、外地与本地农业人口和外地与本地“农转非”人口,前两者可以估计户籍歧视,后两者则可估计地

域歧视.为了达到研究目标,这里简要给出实证策略,说明如何使用不同样本解决样本选择问题,进
而在最大限度降低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估计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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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本文对户籍歧视、地域歧视估计的实证策略与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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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对于户籍歧视,当考察本地户籍人口时,仅含纯户籍歧视.由于本地人口不存在地域流动

性,可估计出“纯”户籍歧视.当考察流动人口时,则因为外来人口的样本特征,同时包含户籍歧视和

地域歧视,所以得到的是“户地双歧视”,户地双歧视的估计结果是包含了捆绑在户籍歧视中的地域歧

视(本文称为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而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可以通过本地人口的“纯”户籍歧视剥离

出来:即户地双歧视扣除纯户籍歧视的剩余部分.
其次,对于地域歧视,仅从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的样本分类中无法直接估计出地域歧视,需要对

调查样本进行再分类,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中的农业户籍和“农转非”户籍重新组合,得到两类新样

本:外地与本地农业户籍以及外地与本地“农转非”户籍.显然这两类样本都分别具有相同户籍,这样

就可以消除户籍的影响而将纯地域歧视估计出来,同时在相同条件下(比如都显著)比较两者的差异.
其中通过外地与本地农业户籍人口样本,消除户籍的影响可估计出地域歧视;通过外地“农转非”和本

地“农转非”也可估计得到他们之间的地域歧视;而且两组估计都因没有户籍的干扰,估计结果都为纯

地域歧视.如此,本文在样本选择问题上做了最大努力以提升可比性并降低选择偏差,能得到更为接

近真实无偏的估计结果.

三、实证分析

(一)户籍歧视与农民工工资减损:基本结果

首先通过 OLS回归估计户籍歧视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减损作用,样本分为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
为了具有可比性,基本结果仅包含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共同拥有的属性(变量),暂不考虑流动人口的

特有影响变量,后文将专门进行讨论.表１为户籍歧视对农民工工资影响的基本估计结果.先看流

动人口样本,第(１)列为基准明瑟方程;第(２)列为增加户籍因素后的估计结果;第(３)列为增加控制变

量的估计结果,其中拟合优度从００７３４增加到了０１４４０,几乎增加了１倍,这说明户籍歧视确实对

农民工工资率差异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具体结果显示,农业户籍农民工要比“农转非”城市居民工资

率显著低６９％,表明户籍歧视确实存在.其他可观测的变量回归结果符合既有研究结论,以模型

(３)为例,受教育年限每增加１年能提升流动人口３６％的工资率;年龄(经验)则与工资率存在显著

的倒 U型关系,根据方程估算得到拐点年龄约为４１８岁,即平均来说流动人口在４２岁左右的中年

时期工资率最高;男性流动人口工资率要比女性高出２４％;已婚流动人口则比未婚流动人口工资率

平均高出８４％;相比其他职业,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要高出１８５％的工资率,生产运输人员要

高出５６％的工资,而农民工群体从业规模最大的商业服务人员工资最低,比其他职业人员要低

２４％;参加了至少一种社会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要比未参加任何一种医保的流动人口工资率高２％
左右,显示了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本健康水平对工资率的促进作用.再看本地户籍人口,其结论基本和

流动人口样本一致,不再逐个赘述.其中本文关心的核心变量显示本地户籍人口中农业户籍农民工

要比“农转非”居民工资率显著低６４％左右,同样证实了户籍歧视的存在;对于社会学研究经常关注

的性别工资差异,本地户籍中的男性工资要比女性高出１４３％,相对于流动人口该指标要低１０％,表
明性别歧视在流动人口中表现得更明显,这可能与女性经历“农转非”成为城市居民后的身份地位提

升和性别平等意识增强有关.
(二)流动人口户籍歧视的再估计:兼论“户地双歧视”
为了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估计的可比性,上节的基本结果估计中未考虑流动人口的特有属

性,这些属性的特有性使得流动人口受到的影响更复杂,如果遗漏这些重要因素将产生模型设定偏差

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相对于本地户籍人口,流动人口的特有属性是“流动”,包括跨区流动、跨市流

动和跨省流动,这是户籍歧视发生的空间基础,遗漏这些变量显然会低估流动人口的户籍歧视程度,
因此需要在模型设定时加以考虑.同时流动时间(在流入地的持续时间)也对流动人口户籍歧视的估

计产生影响.为此,本节将从流动人口的这些属性特征着手进一步分析,表２报告了补充重要遗漏变

量后流动人口户籍歧视的再估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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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１ 户籍歧视对农民工工资率减损的估计结果

样本

变量

流动人口

(１) (２) (３)

本地户籍人口

(４) (５) (６)

农业户口(参照组:农转非居民) －０．０７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０)

－０．０６４∗

(０．０３９)

受教育年限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１)
０．０３６∗∗∗

(０．００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８)

年龄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０１)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５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５４)

年龄二次方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

男性 ０．２４０∗∗∗

(０．００４)
０．１４３∗∗

(０．０４０)

已婚(参照组:未婚) ０．０８４∗∗∗

(０．００５)
０．１８６∗∗

(０．０７２)

职业(参照组:其他)

管理干部和专业技术人员 ０．１８５∗∗∗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１∗∗

(０．０４８)

生产运输人员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１)
０．２１２
(０．１８４)

商业服务人员 －０．０２４∗∗

(０．０１１)
－０．０５５
(０．０５１)

社会医疗保险(参照组:未参加任何一种) ０．０１９∗∗∗

(０．００７)
０．０５７
(０．１０９)

常数项 １．２１７∗∗∗

(０．０２２)
１．２９２∗∗∗

(０．０２６)
１．４８７∗∗∗

(０．０２９)
０．８５０∗∗∗

(０．２４６)
０．９４２∗∗∗

(０．２５５)
１．２９７∗∗∗

(０．２８３)

样本数 ７９９１６ ７９９１６ ７９９１６ ７４３ ７４３ ７４３
RＧsquare ０．０７３４ ０．０７３７ ０．１４４０ ０．１１１８ ０．１１３９ ０．１５９２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１％、５％和１０％的显著性,下表同.

　表２ 补充重要遗漏变量后流动人口户籍歧视的再估计

样本

变量

流动人口

(３) (７) (８)

农业户口(参照组:“农转非”居民) －０．０６９∗∗∗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９３∗∗∗

(０．０１４)

流动范围(参照组:跨区)

跨省流动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５)

跨市流动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７∗∗∗

(０．００５)

流动时间 －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４８７∗∗∗

(０．０２９)
１．３５７∗∗∗

(０．０２９)
１．３５２∗∗∗

(０．０２９)

样本数 ７９９１６ ７９９１６ ７９９１６
RＧsquare ０．１４３９ ０．１６０２ ０．１６０５

　　注:限于篇幅,控制变量结果未在表中报告,有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获取,下表同.

　　为了对比,再次报告了表１中模型(３)的估计结果,其中户籍歧视程度为６．９％.模型(７)是考虑流

动范围后的估计结果,显示户籍歧视程度大幅度提升,达到９．１％;其中长距离的跨省流动要比短距离的

跨区流动工资率平均高出１７．６％,中距离的跨市流动也要比跨区流动高出６．７％.模型(８)则同时考虑

了流动时间,户籍歧视程度进一步上升到９．３％;不过,流动时间越长,农民工工资率反而越低,尽管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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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为０．２％,但有显著影响.可能的解释是流动农民工受到歧视,使得晋升、涨薪并不与工作年限成正比

关系,同时流动农民工换工作的频率非常高,稳定就业的持续工作时间不长,使其流动时间和工作年限

不等同,因此长期不稳定的就业形势可能导致工资率反而有轻微的下降.
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流动人口的角色特征是“外地人口”,计量模型不能消除他们本身是外地人口

的事实,估计户籍歧视时应该含有地域歧视的成分,不是纯户籍歧视,这与后文估计纯地域歧视的模型

(９)有所差别.此时的“户籍歧视”其实是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的“捆绑”(本文定义为“户地双歧视”).
鉴于此,能否分解出流动人口“户地双歧视”中的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呢? 本文认为可以.依据

本文的样本类型,流动人口样本包括“外地工人和外地农民”,本地人口包括“本地工人和本地农民”,
其中后者已经估计出“纯”户籍歧视,将流动人口样本估计的“户地双歧视”扣减本地户籍人口样本估

计的“纯”户籍歧视则代表隐含在户籍歧视中的地域歧视.所以隐含的假设是:流动人口样本估计的

户籍歧视程度(“户地双歧视”)要大于本地户籍人口样本估计的户籍歧视程度.这一点从表１中可以

看出来,流动人口的户籍歧视程度是６．９％(“户地双歧视”),本地人口的户籍歧视程度是６．４％(“纯”
户籍歧视),确实前者大于后者,证明了假设.不过两者差异仅为０．５％,即地域歧视程度很低,相对于

“纯”户籍歧视可以忽略,这可能存在估计偏差,通过以上分析发现产生估计偏差的原因在于变量遗漏

产生的内生性.如果比较模型(８)中９．３％的户籍歧视程度(“户地双歧视”)与模型(６)中６．４％的“纯”
户籍歧视,提升了２．９％,这一数值其实可以理解为“户地双歧视”中的地域歧视,它可能是由于流动人

口中的农业人口和“农转非”人口同时受到本地人的地域歧视而在计量估计时相互抵消、无法识别和

分解,从而被“捆绑”到户籍歧视估计结果中(本文且称为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这就导致了解读偏

差.不过本节“户地双歧视”中的地域歧视不同于后文要进一步分析的地域歧视,后者需要像估计

“纯”户籍歧视一样估计出“纯”地域歧视,下面将对此展开讨论.
(三)地域歧视与农民工工资减损:兼全样本分析

为了估计“纯”地域歧视的影响,首先对样本进行再分类,将流动人口和本地人口中的农业户籍和

“农转非”户籍同时分开再重新组合,得到两类新样本:外地与本地农业户籍以及外地与本地“农转非”
户籍.显然这两类样本都分别具有相同户籍,这样就可以消除户籍的影响而将“纯”地域歧视估计出

来,将流动人口(外地人口)赋值为１,本地人口作为参照组赋值为０,即可估计出“纯”地域歧视,结果

报告于表３.先看外地与本地农业户籍样本,模型(９)显示外来人口受到显著地域歧视,其工资率大

约比本地人口低７．６％,该值即可称为“纯”地域歧视;同样长距离跨省流动和中距离跨市流动要比短

距离跨区流动的农民工工资率要高.再看外地和本地“农转非”户籍样本,模型(１０)显示尽管地域歧

视变量的系数符号为负,但并不显著,即“农转非”居民之间不存在外地与本地工资率的差异.这些估

计结果表明地域歧视具有选择性,仅存在于农民工群体;地域歧视会对农民工产生减损效应,对“农转

非”的城市居民则无影响.如果回顾户籍歧视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户籍歧视具有普遍性,即外地人口

和本地人口中的农民工工资率都要低于“农转非”群体.综合两者发现,农民工群体显然同时受到户

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的影响.回顾章元等(２０１１)的研究结论[１６][１７]:外地城市居民的工资率显著高于本

地城市居民的工资率,这和现实观感不一致,该文进行了比较合理的解释.本文却不显著,原因可能

是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即存在地域歧视的结果,外地城市居民的工资率显著低于本地城市居民工资

率)抵消了本来潜在的估计结果(即章元等数据样本的结果:外地城市居民的工资率显著高于本地城

市居民工资率),使得结果不显著.这表明尽管外地与本地城市居民之间不存在纯地域歧视,但可能

存在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后者依然对工资率发挥减损效应.
为了进一步分析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的作用,继续对流动人口和本地户籍全样本进行估计.模

型(１１)单独估计户籍歧视,全样本显示户籍歧视达到１０．５％;模型(１２)单独估计地域歧视,全样本显

示地域歧视达到１１．８％.模型(１３)则同步估计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结果显示两者的程度分别下降

到８．９％和６．８％;单独估计和同步估计的变化说明两者之间可能本质上是交互关联的,户籍歧视和地

域歧视会相互影响,户籍歧视本身具有地域歧视的属性,户籍是产生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的最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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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３ 地域歧视对农民工工资的减损估计结果

样本

变量

外地与本地的
农业户口

(９)

外地与本地的
“农转非”

(１０)

全样本

(１１) (１２) (１３)

农业户口(参照组:“农转非”居民) －０．１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１３)

流动人口(参照组:本地户籍人口) －０．０７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５３
(０．０４１)

－０．１１８∗∗∗

(０．０１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２０)

跨省流动 ０．１７７∗∗∗

(０．００５)
０．１９４∗∗∗

(０．０４０)
０．１７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５)
０．１７８∗∗∗

(０．００５)

跨市流动 ０．０６６∗∗∗

(０．００５)
０．１６８∗∗∗

(０．０３６)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９∗∗∗

(０．００５)
０．０６８∗∗∗

(０．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３４０∗∗∗

(０．０３７)
０．８９２∗∗∗

(０．１６８)
１．３６６∗∗∗

(０．０２８)
１．３７０∗∗∗

(０．０３０)
１．４１１∗∗∗

(０．０３１)

样本数 ７８９２９ １７３０ ８０６５９ ８０６５９ ８０６５９
RＧsquare ０．１５７７ ０．２５１５ ０．１６０５ ０．１６０１ ０．１６０６

　　注:流动范围参照组同表２,限于篇幅不重复列出.

因,这也证明了上文流动人口可能存在的“户地双歧视”特征.经全样本分析,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一
位在异地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首先因为户籍歧视工资率减损８．９％,又因为地域歧视,工资率再减损

６．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相比当地“农转非”工人总工资要减损１５．７％,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差

距,而且不是与当地的一般非农户籍城市居民的差异,可见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会严重消减农民工工

资率,构建平等、公正的社会环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四)稳健性检验:倾向值匹配估计分析

尽管本文在参照组样本选择和流动人口特有的遗漏变量处理上已经最大程度减缓了内生性问

题,但依然还可能存在估计偏差,这是因为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外生于工资率的假设在 OLS回归模

型中难以信服,依旧可能存在“农转非”样本选择偏差:那些成为“农转非”的居民本身可能就有更好的

禀赋条件,和农业人口可能还存在较大的差异,内生性并没有完全消除,因此需要进一步处理内生性

偏误.当前处理内生性的方式以工具变量法或２SLS估计为主,寻找户籍的工具变量研究并不缺乏,
温兴祥以农村土地是否被征收作为户籍的工具变量[２],张皓星以姓氏作为户籍的工具变量[４];不过研

究地域歧视,如何寻找工具变量存在困难,研究比较鲜见.更棘手的是,本文利用的数据中并没有很

好的工具变量(包括姓氏信息也没有)来代理户籍和地域.为此需要寻找其他方法进行分析,当前削

减选择偏差、控制内生性影响的另一个比较流行而且有效的办法是倾向值匹配分析(propensityscore
matching,PSM).该方法的核心思想是从参照组中选择最匹配干预组的样本,通过计算干预组和匹

配后的参照组差值得到平均处理效应(ATT),即干预效应.本文PSM 估计过程的直观解释是:以户

籍歧视为例,将“农转非”居民设为干预组,对农业户口参照组中每个样本可能成为“农转非”的概率进

行估计,然后选出那些与“农转非”居民具有相同特征的匹配样本作为对照,当每个干预组样本都找到

了最匹配的参照组样本时,便能对这两组样本进行有效的比较研究了.然后再来看他们的区别:如果

干预组与匹配后的参照组确实存在工资率差异(ATT显著),那么就可以确信在工资率上是存在户籍

歧视的;地域歧视的PSM 估计过程同理.
接下来本文通过倾向值匹配方法来估算平均处理效应 ATT,本文的 ATT是指农民获得城市户

籍后(成为“农转非”)是否能提升工资率,或者本地人口是否比流动人口具有更高的工资率,因此可以

有效证明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是否导致农民工与城市工人工资率差异,并且能有效处理内生性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一般的匹配规则,本文将“农转非”居民和本地居民分别作为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

的干预组(处理组),而农业人口与流动人口分别作为参照组(控制组),因此 ATT估计结果称为平均

处理效应,表示相对于农业人口而言,“农转非”居民的工资率高出比例;或者相对于流动人口而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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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居民的工资率高出比例,这正好与 OLS估计中的处理相反,需要注意含义的解读.
为了增强可靠性和稳健性,通过核匹配和最近邻域匹配两种方式进行样本选择匹配,ATT估计

结果报告于表４.以核匹配为例,户籍歧视的 ATT估计中,无论是本地户籍人口还是流动人口都显

示:相对于农业人口,“农转非”居民的工资率要高,反过来说就是农业人口要比“农转非”居民工资率

低.其中本地户籍人口中的农业人口要比“农转非”居民工资率低８．９％,流动人口中的农业人口要比

“农转非”居民工资低１３．６％,而且都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地域歧视的 ATT估计中,发现本地

与外地农业人口之间存在地域歧视,歧视程度约为４．２％;但是本地与外地“农转非”居民之间的地域

歧视则不显著,考虑到样本选择优势,本文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地域歧视产生的工资率差异.最近邻

域匹配结果基本相同,但是本地与外地农业人口之间的地域歧视不显著,本文无法做出精确的解释,
这也可能成为本文不足,但不能因此否定核匹配和 OLS的结论,从概率上来说,３种独立的方式得到

２:１的结果,有理由认为本地与外地农业人口之间存在地域歧视的结论更适宜.应该说总体上 ATT
估计与 OLS估计结果是一致的,通过 ATT估计验证了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的存在,且不同样本具

有一定的异质性,也证明了 OLS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的研究结论比较可信.
　表４ 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对农民工工资减损的 ATT估计结果

歧视类型 样本
核匹配

ATT 标准误 t值

最近邻域匹配

ATT 标准误 t值

户籍歧视
本地户籍人口 ０．０８９∗∗∗ ０．０３７ ２．４１３ ０．１３５∗∗∗ ０．０５７ ２．３５８
流动人口 ０．１３６∗∗∗ ０．０１１ １２．２９４ ０．０７６∗∗∗ ０．０１７ ４．５８５

地域歧视
本地与外地农业人口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１．８０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５ －０．７５５
本地与外地“农转非” －０．０９０ ０．０５９ －１．５３８ －０．０３４ ０．０７ －０．４８３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２０１５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了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对农民工工资率

的减损效应.对于户籍歧视,鉴于既有研究关于本议题的最大不足———样本可比性较差而产生内生

性偏误,本文以农业人口和经历过“农转非”的居民(而不是全体非农人口)作为样本,来尽量估计出独

立的户籍歧视而剔除其他不可控制变量的影响,分别通过流动人口样本和本地人口样本得到户籍歧

视估计结果.对于地域歧视,将选择的样本进行重新分类组合,分别通过外地与本地农业人口样本、
外地与本地“农转非”人口样本估计得到地域歧视估计结果.同时考虑到流动人口的特殊属性,专门

对流动人口进行单独分析,并提出流动人口特有的“户地双歧视”概念.经过一系列样本估计、模型比

较和归纳总结,并利用倾向值匹配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检验,得到的主要结论有:
第一,通过本地人口样本估计发现,在其他条件不变时,户籍歧视使得农民工工资率要比“农转

非”的城市居民减损６．４％.这一数值是独立的户籍因素对农民工工资率的影响效应.本文估计的

“纯”户籍歧视程度相对既有研究显著偏低,这是因为现有研究成果的户籍歧视程度包含的不可控制

信息太多,并不是独立的户籍歧视,本文的研究在样本选择上更可信.
第二,通过外地与本地农业户籍人口样本,消除户籍的影响可估计出地域歧视使工资率减损

７６％;而外地“农转非”和本地“农转非”之间的地域歧视不显著.综合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估计结果

发现,农民工既受到户籍歧视又受到地域歧视,而“农转非”本身不含有户籍歧视,地域歧视估计也不

显著.这些估计结果表明户籍歧视具有普遍性,而地域歧视具有选择性,仅存在于农民工群体.
第三,流动人口有“外来人口”属性,因此流动农民工同时兼具“农业人口”和“外来人口”特征,“户

地双歧视”使工资率减损９．３％,通过本地人口的“纯”户籍歧视剥离得到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的影响

大约为２．９％.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是因为外来农业户籍人口和外来的“农转非”人口同时受到地域

歧视而无法在估计中消除,但确实是存在的,因此,尽管通过外地“农转非”和本地“农转非”估计得到

他们之间的“纯”地域歧视不显著,但户籍捆绑性地域歧视仍能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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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既是独立的又是相互关联的,这从全样本独立估计户籍歧视、独立估

计地域歧视和同时估计两者的参数变化中可以得到验证.这种关联性的主要来源是户籍制度,户籍

歧视本身具有地域歧视的属性,户籍是产生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的最根本原因.
综合以上研究结论,证明了户籍歧视和地域歧视两种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制度性因素和非制度

性因素对农民工工资率具有显著的减损效应.如何构建城乡平等、区域平等的就业市场环境,消除户

籍歧视和地域歧视是政府需要持续努力的方向,其中户籍改革是核心.当前我国正在进行户籍改革,
逐步破除户籍障碍.户籍歧视的根本来源是政策制度,但直接原因是用人单位或企业的不平等行为,
所以,户籍改革需要政府和市场联合行动.另外,地域歧视与户籍歧视是两种独立的力量,因而政府

需要采取不同的政策措施来应对.随着户籍改革深化,甚至完全取消户籍制度,市场对农民工的地域

歧视依然难以消除,地域歧视问题需要长期的文化、思维的转变和精神文明的引导才有望解决,尤其

在受儒家文化和“熟人社会”文化熏陶的我国.
同时,鉴于本文估计的户籍歧视是独立的“一纸证件”的工资率减损效应,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

评估户籍改革的成效,即通过比较２０１６年、２０１７年或今后的调查数据,检验户籍歧视程度的变化,这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户籍改革成效,因为具有可比性的样本能最大程度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得到

更加客观、独立的户籍改革效应评估结论.这一评估的实现依赖于调查样本的持续性,如果今后全国

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持续获取“农转非”这一宝贵的样本数据,则本文的样本设计可以成为户

籍改革成效评估的参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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